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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 
會議紀錄 
時間：民國 108 年 2 月 22 日(星期五)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礁溪鄉兆品酒店一樓會議廳 

主席：陳理事長 冠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江承哲 

出席人員：本重劃會會員，詳會議簽到簿 (共 155 人，親自參與 32

人、委託出席 123 人) 

列席人員：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張宏維建築師事務所。 

壹、 會議適法性說明   

一、2018 年 7 月 12 日重劃會籌備會核准成立(奉宜蘭縣政府 107 年 7 月

12 日府地開字第 1070091418 號函核准成立) 

籌備會發起人張震華君等共計 89 人，占全區 33.33％；   

其所有面積合計 9694.07 ㎡，占全區 31.17％。 

二、2018 年 9 月 6 日於礁溪鄉德陽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土地所有權人
座談會(奉宜蘭縣政府 107 年 9 月 19 日府地開字第 1070153757 號函准予

備查) 

三、2018 年 10 月 20 日 重劃會成立大會(奉宜蘭縣政府 107 年 11 月 13

日府地開字第 1070181004 號函核准成立) 

四、2018 年 12 月 17 日 第一次會員大會(奉宜蘭縣政府 108 年 1 月 11

日府地開字第 1080002734 號函准予備查) 

五、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止，本重劃範圍總人數為 264 人，重劃
面積為 31,104.86 ㎡，公共設施用地依法應抵充之土地面積為
187.92 ㎡。 

本次會議 

出席人數 

親自參與 32 人 

其所有土

地面積 

親自參與 8,777.83 ㎡ 

委託出席 123 人 委託出席 15,361.66 ㎡ 

合計 155 人 合計 24,139.49 ㎡ 

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3 條第 4 項檢討出席人數其所有土地

面積：1.委託出席人數：123 人，本重劃範圍總人數為 264 人(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 

數 263 人)，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無逾 26 人(263/10=26)，詳委託出席名單

一覽表。 

2.出席人數合計：155 人 >264/2=132 人 

3.有效面積檢討：24,139.49-187.92=23951.57 ㎡ >(31,104.86-187.97)/2=15,458.445 ㎡ 

適法性合宜，主席宣布正式開會。 

貳、 確認 107年 12月 17日會議決議事項 

一、徵求會員參加重劃同意書。 

決議：於重劃會存續期間皆可受理會員重劃同意書，請會員
踴躍參加重劃業務。 

二、確認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 

決議：經逐條宣讀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，含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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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或限制事項、拆遷補償數額、預算及決算、重劃
前後地價、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
理結果及抵費地之處分等事項」。全體與會會員皆無
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三、研擬重劃範圍 

決議：經全體與會會員記名投票(含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)，
同意共 133 人，其所有土地面積共 21,417.42 ㎡。 

同意通過以本會章程第三條規定之界址(面積
3.110486 公頃)為重劃範圍，並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
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20 條第 1 項向宜蘭縣政府
申請核定重劃範圍。 

四、說明重劃計畫書草案 

決議：經逐條宣讀說明重劃計畫書草案內容，全體與會會員
皆無異議，待會員參加重劃同意書達本會 1/2 人數及
其土地面積達 1/2 重劃範圍面積，並經會員大會審議
通過，即可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
第 25 條第 1 項向宜蘭縣政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
劃。 

參、 議案討論 

議案一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

說明：1.重劃計畫書草案係依據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四
條第三項」規定事項研擬。 

決議：經逐條宣讀及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內容後，全體與會
會員共 155 人採記名投票(含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)，
同意共 150 人(其所有土地面積共 22,890.09 ㎡)；不同
意共 2 人(其所有土地面積共 365.71 ㎡)；出席未投票
共 3 人，同意之面積及人數已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
上，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
積二分之一。 

      重劃計畫書草案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，俟本案擬辦重
劃範圍核定後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
法」第 25 條第 1 項向宜蘭縣政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
重劃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伍、 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 分。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